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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珍、林丽、林华：
你（们）坐落于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716号房屋（以下

简称征地房屋），位于该文成县苔湖街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二期）项目征地范围内。你（们）未签订房屋补偿协议，

现该项目协议签订、搬迁期限已过，本局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第四十

五条、《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试行）》、《文成县苔湖街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工程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

房屋补偿方案》规定，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第二十六条、《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征地房屋作出文资规

责〔2024〕3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文资规责〔2024〕3

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

文资规责〔2024〕3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主要内容

为：“一、对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716号房屋以产权调换的

方式安置244.44平方米，你（们）应支付产权调换房屋价值

差价231,701元，详情如下：1、安置房屋区位：文成县苔湖

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工程项目A-04安置地块，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2、应安置面积：244.44平方

米。其中，住宅安置房200.27平方米，临街底层房25.77平

方米，临街辅助房18.40平方米；3、应支付产权调换房屋价

值差价231,701元；4、安置100平方米住宅两套，合计200

平方米，剩余住宅应安置面积 0.27 平方米，按每平方米

12000元给予货币补偿，应向你（户）补偿安置面积差价3,

240元。临街底层房和临街辅助房待安置房屋房型确定后

另行指定；5、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5008 元；6、搬迁费

1917.76 元，回迁时再支付 1917.76 元，临时安置费第一期

支付24个月计46,026.24元，之后按每月1917.76元按月支

付至交房后6个月。二、你（们）应当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五日内到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领取补偿费用。三、你

（们）应当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腾退坐落于文成

县大峃镇大峃街716号土地和房屋，交文成县大峃镇人民

政府验收。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文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本决定书

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文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在法定期限内对本决定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身份证、户口簿

等有效证件到文成县伯温路苔湖新区 21 幢 2 楼（联系电

话：0577-59001715）领取文资规责〔2024〕3号《责令交出土

地决定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附：文资规责〔2024〕3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7月8日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送达公告

陈金仙将下列债权物权转让给高建奋：
2024年7月1日陈金仙自愿将（1999）富经初字第329

号民事判决书、（2000）富法执字第276号民事裁定书[富国

用（98）字第162号]。（2000）富经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

（2000）富法执字第984-1号、（2000）富法执字第984-2号

民事裁定书项下所辖债权、物权全部权利转让给高建奋并

签订《债权物权转让协议》。

根据陈金仙与高建奋达成的债权物权转让协议，陈金

仙将（1999）富经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2000）富法执

字第 276 号民事裁定书[富国用（98）字第 162 号]。（2000）

富经初字第 41 号民事判决书、（2000）富法执字第 984-1

号、（2000）富法执字第984-2号民事裁定书所辖债权、物

权全部权利（包含相关权益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合同、还

款合同、担保合同等）依法转让给高建奋。陈金仙现通过

公告并通知上述债权物权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担保

人、法院判决和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相关当事人、义务

人债权物权转让的事实。

陈金仙作为上述债权物权及相关权益的转让人，高建

奋作为上述债权物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要求上述债

权物权的借款人、保证人、义务人等相关当事人立即向高

建奋履行相关协议约定的或法院判决和裁定的全部的义

务。 债权转让人：陈金仙
债权受让人：高建奋

2024年7月8日

债权物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

江 连 邦 工 程 塑 料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进 行 处 置 。 截 至

2024-05-31，该债权总额为13385382.14元。债务人位于永

康市芝英街道环镇南路28号，该债权由鲍应格、应雄心、弘

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王定强、鲍红桃夫妻名下位于杭

州市建国北路 281 号 20O、20N 室办公楼抵押，建筑面积

110.15平方米，土地面积8.6平方米，对125万元本金及相应

的逾期利息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

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

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

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该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528号标立

大厦B座9楼910室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劳文杰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劳文杰，中国
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劳文杰履行相关义务。劳文杰作为上述资产
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劳文杰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6732、18967859008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劳文杰

2024年7月8日
基准日：2023年5月15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表仅列示截至2023年5月15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劳文杰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或法院确权金额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
宁波天捷化纤有限公司

本金
6894592.69

利息
5343041.95

保证人
宁波皓景实业有限公司、慈溪市伊隆织造有限公司、林建国、张月平

杭州昱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108MA2GPCUH4M）遗失公司财务章、法人章，
声明作废。 杭州昱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7月8日

遗失公告

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杭州互联网法院近日一审宣判了一起

由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互联网

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被告杨某某等人因

操纵“网络水军”传播网络虚假信息，被

当庭判令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注销

“网络水军”的虚假账号1200余个，在国

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害

赔偿金共计 100 万元 （本报 7 月 5 日曾作

报道）。

杨某某等人的行为，破坏了网络信息

生态环境，降低了社会公众对网络信息的

整体信任度，加重了行政机关、网络平

台、社会组织等各方社会主体的监管、治

理的负担，耗费了大量社会公共资源；涉

案行为扰乱了市场正常经营秩序，违背了

诚信经营原则，使诚实经营的市场参与者

在不公平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处于劣势，催

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扭曲了

市场竞争的公正性；虚假信息剥夺了民众

基于真实、全面信息作出合理判断的前提

条件。社会公众因虚假信息误导而形成的

认知、决策，还影响其价值判断和生活、

工作的抉择，虽单个损失看似较小，但累

积起的社会公益损失巨大。

网络虚假信息不仅误导社会公众的认

知、煽动社会情绪，更是对网络信息生态

环境的严重破坏。有偿删帖把网络信息当

作可以售卖的商品，不仅扰乱了互联网运

行秩序，更损害了公众的言论权、知情

权。当网络虚假信息与流量造假泛滥，不

仅是企业之痛、市场之痛，更是对社会公

共利益的严重侵蚀，侵害网络空间社会信

任，对公平竞争环境造成破坏。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网

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操纵“网络水

军”对接单的宣发或删除信息也不核对真

实性，主观上具有流量造假、传播虚假信

息的故意，是违法行为。

从此案中，网民应牢记，每一个键入

的文字、每一次点击的传播，都受到法律

与道德的约束，要确保信息传播的每一道

闸门都牢固把关，让真相跑赢谣言、让理

性思考战胜盲目跟风。对流量造假与传播

虚假信息的零容忍，不仅是对法律尊严的

维护，更是对诚信价值的捍卫。维护网络

空间的清朗，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每

一个公民都应当成为真相的守护者，每一

次转发前的审慎，都是对健康网络环境的

贡献。

此案的判罚也让大众看到了我国在网

络监管方面的决心和努力。只有这样，才

能确保网络环境的健康稳定发展，让每个

人都能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观

点、分享信息，而不用担心受到虚假信息

和不良行为的干扰。让真相的光芒照亮网

络的每一角落、让虚假信息无处遁形，唯

有如此，才能守护好这片亿万网民共同的

精神家园，让互联网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强大引擎。判赔100万，判得好！希

望此案可为今后类似的公益诉讼案件提供

操作范式，鼓励各地司法机关主动行使职

权、捍卫网络公共秩序与大众合法权益，

推动网络法治建设。

操纵“网络水军”被判赔100万，判得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促进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7月6日起正式施行。记者了

解到，浙江将多措并举鼓励企

业开展研发攻关，完善人才政

策，提升相关企业创新发展能

力。

新华社 曹一 作

有力推动


